上海钢之源电子交易中心有限公司
交易商划款申请单
年    月    日
出入金专用传真：021-51839275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编  号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	交易商名称
	
	交易商

席位号
	

	开户银行
	

	银行账号
	

	填单人
	
	联系电话
	

	申请划款额(大写)：
	仟    佰    拾    万    仟    佰    拾    元    角    分

	              申请划款额(小写)：
	千
	百
	十
	万
	千
	百
	十
	元
	角
	分
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结算方式：  本票□   电汇□   汇票□   贷记凭证□   网银□   票据号码：

	交易商预留印鉴章：



	备注：



	本中心填写核准划款金额（大写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小写：￥                


审批：          部门经理：          复核：          经办：          验印：           
备注：
1、资金划转原则上限于交易商给本中心的《关于资金划转事项的函》中的指定账户。如交易商确定需要将资金划入其他账户，则需向本中心出具加盖公章的公函原件。
2、若交易商来本中心领取本票，请出具公司介绍信并加盖公章，领票人同时需带身份证原件。    
3、如需以本票方式划款的，请于当天14：30之前提出申请。


















